
证券代码：300815          证券简称：玉禾田         公告编号：2023-036 

   玉禾田环境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办事处城市管家

项目中标通知书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玉禾田环境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玉

禾田智慧城市运营集团有限公司近日收到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办事处城市管

家项目的《中标通知书》，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13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该中

标事项，现补充披露以下信息： 

一、中标供应商 

此次中标单位为联合体供应商，即深圳玉禾田智慧城市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广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 

二、公司全资子公司服务金额占比 

全资子公司本次服务费用占本项目总服务费用约 80%。     

三、服务期限 

本项目一招三年，合同一年一签。合同签订时因原合同未到期等原因不具备

交接条件的业务根据原合同到期情况以及采购人实际管理需要，后续具备交接条

件后再纳入本项目实施范围，服务费从该业务纳入本项目实施范围之日开始计算。

一年合同期满后，履约监管考核通过的，可按相关规定续签，每次续签期限为一

年，最多可续签二次。 

连续服务期满三年后，满足观湖街道城市管家相关监管考核办法中关于优质

服务合同认定标准的，本项目可以由街道向相关主管部门申请合同续期，具体参

照《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实施细则》、《龙

华区“城市管家”工作实施方案》等有关规定实施。评为优质服务合同的可续期

24个月，续期最多不超过 2次，其中合同每次续签 12个月，续期的合同实质性



内容不得改变。 

四、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上述中标项目尚未签订正式合同，项目总金额、具体实施内容等

均以正式合同为准，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玉禾田环境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十四日 


